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司”、“上市公司”）拟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博爱新开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标的公司”）的股东芜湖长

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同历并赢二号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君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天及胡

兵来（以下合称“交易对方”）购买标的公司 83.74%的股权；同时，公司进行配

套融资，向不超过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上简称“本

次交易”）。本企业/本人作为标的公司股东，特承诺如下：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除已披露的和在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如有）

任职并以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名义开展业务外，本企业/本人（包括本企业/

本人直系亲属和配偶，下同）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

实体（包括本企业/本人全资、控股公司及本企业/本人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

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下同）现有的业务、产品/服务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正在或将要开展的业务、产品/服务不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本企业/本人及本企

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他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或者承包、租赁经营、委托管理、通过第

三方经营、担任顾问等）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

形，不存在其他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本企业/本人承诺，在今后的业务中，本企业/本人不与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进行同业竞争，即： 

1、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通过其他任何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或者承包、租赁经营、委托管理、通过

第三方经营、担任顾问等）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业务相同或相近似

的经营活动，以避免对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业务

竞争。 

2、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

/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将不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拓展



 

 

后的业务相竞争；若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本企业/

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将停止生产经营或者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但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可以按照合

理的价格及条件采取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将相关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

体的竞争业务集中到新开源或上市公司经营，以避免同业竞争。 

3、若有第三方向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

经营实体提供任何业务机会或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其他经营实体有任何机会需提供给第三方，且该业务直接或间接与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业务有竞争或者上市公司有能力、有意向承揽该业务的，本企业/本

人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应当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该业务机会，并尽力促使该业务以合理的条款和条件由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承接。 

三、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或相关监管部门认定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

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存在同业竞争，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将在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企业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项业务。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将无条件按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上

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四、本企业/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

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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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长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2018 年 9 月 27 日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之签署页） 

 

 

 

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8 年 9 月 27 日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之签署页） 

 

 

 

            天津同历并赢二号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2018 年 9 月 27 日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之签署页） 

 

 

 

                     

赵天 

 

        2018 年 9 月 27 日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之签署页） 

 

 

 

  广州君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2018 年 9 月 27 日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之签署页） 

 

 

 

                     

胡兵来 

 

        2018 年 9 月 27 日 

 

 




